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20〕32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周村区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国家四部委确定的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任务目标，扎实推进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圆满完成清洁取暖任务目标，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通知》和《淄博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清洁取暖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立足我区实际，坚持“集中供热优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生物质则生物质”的原则，按照“财政可负担、运行可持续、居民可承受”的思路，尊重居民意愿，扩大改造范围，实现应改尽改、想改尽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推进集中供暖、气代煤、电代煤、生物质取暖、建筑能效提升等多元化改造，实现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基本全覆盖。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做好后续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长期受益。

二、任务目标

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2020年全区确保完成7700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其中集中供暖改造3288户，气代煤改造3074户，电代煤改造1338户，实现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基本全覆盖。积极推动用户侧建筑能效提升，2020年年底前完成农房能效提升770户，有效降低用户取暖能耗，提升取暖效果。

三、补贴政策

对列入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任务的用户和项目，继续按照区2017年、2018年、2019年清洁取暖实施方案明确的补贴政策执行。

集中式清洁取暖改造的配套费标准，按照《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淄政办发〔2019〕14号）执行。

对列入2019年电代煤改造任务未实施配套电网改造的用户，待2020年完成配套电网改造后，从2020-2021年采暖季起享受电代煤运行补贴，补贴标准、时间按照市区相关规定执行。 

四、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各镇（街道）要根据本方案确定的改造任务，结合各自实际，将目标任务逐级分解，确定适合的技术路线，明确时间节点，制定完善本辖区内的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二）项目组织实施。各镇（街道）是冬季清洁取暖的责任主体，负责做好调查摸底工作，组织村（居）和项目实施主体开展工程建设，协调解决工程施工中遇到的手续办理、拆占补偿、工农关系等问题，做好补贴资金发放，配合做好施工中安全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等相关工作。

供热企业是集中供暖的实施主体。清洁能源运营单位是清洁能源集中供暖的实施主体。管道燃气企业是气代煤工程配套燃气管网建设的实施主体。周村供电中心是电代煤工程配套电网改造的实施主体。一体化服务商是采暖设备供应、安装调试、运维管理的实施主体。各实施主体负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

各镇（街道）要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任务目标，制定完善的建设推进计划，做好施工安排，组织协调各实施主体统筹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改造任务。建筑能效提升项目的实施按照《淄博市冬季清洁取暖能效提升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执行。

（三）采暖设备选购。为保障清洁取暖用户的长期服务和安全管理，区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负责组织引进一体化服务商，并按照要求进行招标。各镇（街道）要根据各自实际选择适合的取暖方式，组织村（居）、一体化服务商做好采暖设备的选购和服务保障工作。

（四）项目验收。清洁取暖工程完工后，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和验收规范要求，由区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各镇（街道）、管道燃气企业、一体化服务商对气代煤电代煤工程进行监督竣工验收。各镇（街道）要切实规范台账录入和管理，组织有关村（居）做好用户信息统计工作，逐级审核，确保台账信息真实准确。

（五）时间安排。各镇（街道）要尽早开工建设，10月底前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做好采暖设备的调试工作，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五、保障措施

（一）压实主体责任，落实长效机制。各镇（街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督促各实施主体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改造任务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同时做好后续服务工作，确保项目可持续。一是切实加强对项目推进、施工组织、质量安全等工作的全过程监管，强化工程施工组织和质量安全监督。二是结合区划调整，完善工作措施，落实工作任务，做好工作衔接。三是组织辖区内村（居）清洁取暖改造用户签订承诺书，全面做好防止散煤复燃相关工作。四是进一步完善措施，确保项目运营、资金拨付、安全管理、应急保障等长效机制落实到位，保障清洁取暖持续、规范运行。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清洁取暖工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讲清改造工作截止时间和享受补贴期限，务必做到应改尽改。持续宣传清洁取暖的优点，普及清洁取暖知识，让清洁取暖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安全用气用电的常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为有力有序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安全高效使用。区财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审计局等相关部门及各镇（街道）要加强对清洁取暖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财政纪律和补贴政策，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时将工程建设、设备购置、运行费用等各项补贴资金拨付到位，保障清洁取暖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假冒领补贴资金。各镇（街道）针对历次审计发现问题对2017年以来项目及资金情况重新梳理，重点对照有关情况进行自查，对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四）强化安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各镇（街道）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完善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冬季清洁取暖安全工作抓紧抓实。一是发挥村居安全员日常巡查作用，协助解决村居取暖安全问题。持续做好镇（街道）、村（居）安全培训工作，切实提高群众取暖安全意识。二是建立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组织供热、供气、供电等企业与消防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对安全监管工作不力、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四是加强宣传服务。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和宣传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清洁取暖政策和安全用暖常识。组织有关企业在实施清洁取暖的区域增设服务机构或网点，配备专业服务人员，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群众服务需求。

（五）加强监督考核，确保工作实效。一是严格督导检查。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定期调度全区清洁取暖工作进展情况，组织对各镇（街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镇（街道）进行重点督办并督促限期整改。二是严格绩效评价。组织各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全面总结2017-2020年清洁取暖工作，对照《淄博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对任务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回顾、查缺补漏，全面做好试点城市整体绩效评价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附件：1．周村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及职责

2．周村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部门职能分工方案
3．周村区2020年农房能效提升和城区能效提升任务表
4．周村区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任务分解表
附件1

周村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及职责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供应保障工作，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周村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供应保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现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刘  伟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一级调研员

副组长：赵  学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耿  峰  区政府副区长

解金章  区政府副区长

赵彩霞  区政府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

胡  波  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成  员：薛福河  区政协副主席、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董建生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

王欣荣  区科技局局长

朱  军  区公安分局政委

柏林成  区民政局局长、四级调研员

贺迎东  区财政局局长

徐兆峰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郭存亿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鲍  滨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  芒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周  刚  区应急局局长

杨延明  区审计局局长、四级调研员

韩  锋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王  涛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刘  强  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申佃涛  周村供电中心主任

张  健  王村镇镇长

车言峰  南郊镇镇长

贾万刚  北郊镇镇长

王军皓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孙广涛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  扬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臧建建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赵  亮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办公室，分别为综合协调及供应保障办公室、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各办公室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及供应保障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区发展改革局，鲍滨兼任办公室主任，董建生任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国家和省市关于清洁取暖、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和供应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有关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有关工作安排，研究提出具体贯彻落实意见及相关政策措施；编制全区冬季清洁取暖发展规划和全区天然气储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做好综合、协调、服务工作，调度掌握全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煤电油气运供应保障工作推进情况；承担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相关工作，重大问题及时报领导小组。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清洁取暖重大决策部署及相关政策措施，认真落实有关工作安排；积极争取对我区天然气、煤炭、电力等支持；依据淄博市天然气储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分年度制定储气设施建设计划，强化应急调峰能力建设，制定“压非保民”应急预案，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定期调度储气调峰设施和应急调峰能力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工作进展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报领导小组。

2．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鲍滨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清洁取暖重大决策部署及相关政策措施，认真落实有关工作安排；依据淄博市冬季清洁取暖发展规划，组织拟订年度工作计划方案，指导督促各镇（街道）有序推进清洁取暖工程组织实施；定期调度掌握清洁取暖工作推进情况、工作进展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报领导小组。

各办公室要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各镇（街道）要参照区里做法，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领导机制、相关规划、建设任务、资金保障，共同推进工作开展。

附件2

周村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部门职能分工方案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承担综合协调办公室职能，负责全区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综合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区冬季清洁取暖发展规划和全区天然气储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清洁取暖相关的天然气主干管网、LNG接收站、城乡配套电网、外电入淄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负责做好长输天然气管线运行监管、保障服务工作，确保清洁取暖天然气供应；推动清洁高效燃煤热电联产、天然气热电联产和生物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积极服务清洁取暖；负责研究制定和贯彻落实清洁取暖、储气设施及储气能力建设相关的价格支持政策。

负责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承担煤电油气运供应保障办公室职能，负责推进清洁供暖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企业加强生产制造和研发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做好全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强化对商品煤生产、流通等环节监督管理，对禁煤区内散煤销售经营单位予以取缔，严格散煤管控，防止散煤复燃，做好清洁型煤和环保炉具推广应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运行保障服务工作，确保清洁取暖供应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储气设施建设年度计划方案，会同有关部门强化应急调峰能力建设，编制天然气等保障应急预案，落实“压非保民”、错峰生产等措施；定期调度上报储气设施和储气能力建设工作推进情况。

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指导城乡中小学、幼儿园做好清洁取暖设施改造和建设工作。

区科技局：负责做好清洁采暖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城乡养老院、幸福院等清洁取暖设施改造和建设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争取中央、省、市财政资金对我区清洁取暖工作支持，落实清洁取暖区级补贴资金，研究提出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使用办法，做好相关工作经费保障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抓总工作，承担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职能，会同区发展改革局联合承担综合协调及供应保障办公室职能；编制清洁取暖年度实施计划方案，推进清洁取暖用户建筑节能改造，指导督促各镇（街道）有序推进清洁取暖工程组织实施；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就气代煤工程配套城镇燃气气源及城镇燃气管网建设改造与城镇燃气企业进行对接落实；督促城镇燃气企业与上游供气企业和下游用户及时签订供用气合同，指导各镇（街道）按照“先合同、后改造”原则合理推进气代煤工作；督促城镇燃气企业加快储气能力建设，落实应急储气能力；定期调度上报清洁取暖工作推进情况。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清洁取暖设施改造和建设工作。

区审计局：负责对各镇（街道）清洁取暖和储气调峰设施、储气调峰能力建设相关补贴资金的审计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加快淘汰城乡分散燃煤锅炉，做好对各类清洁供暖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相关设施设备销售环节质量监管；负责相关设施设备生产环节质量监管。

区应急局：负责指导相关部门在推进城乡清洁取暖和储气设施及储气调峰能力建设中做好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做好清洁取暖和储气设施及储气能力建设的金融服务保障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城乡清洁取暖和储气调峰设施建设有关项目的用地保障，加快推进地热能在供暖领域的开发应用；做好清洁取暖和储气调峰设施、储气调峰能力建设相关规划制定及规划手续办理工作。

周村供电中心：负责推行峰谷电价政策和清洁取暖工程户表及以上电网改造具体实施。

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为气代煤工程提供有力的气源保障，做好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工作。

各级新闻媒体：负责做好政策和安全宣传相关工作。

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3

周村区2020年农房能效提升和

城区能效提升任务表

	序号
	镇（街道）
	农房能效提升任务数
	城区能效提升任务数
	备注

	1
	南郊镇
	770户
	0
	

	合计
	770户
	0
	


附件4
周村区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街道）
	任务户数
	改造方式
	备注

	
	
	
	集中供暖
	气代煤
	电代煤
	

	
	
	
	城乡结合部
	向农村地区延伸
	
	
	

	1
	王村镇
	500
	－
	－
	232
	268
	

	2
	南郊镇
	1470
	－
	－
	400
	1070
	

	3
	北郊镇
	4407
	1698
	500
	2209
	－
	

	4
	大街街道
	47
	47
	－
	－
	－
	

	5
	青年路街道
	723
	723
	－
	－
	－
	

	6
	城北路街道
	553
	－
	320
	233
	－
	

	合计
	7700
	2468
	820
	3074
	1338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4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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